
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互联网团体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（2022 版 A 款）费率表

一、基准赔付标准和基准保费

(一) 基准赔付标准：

基准等待期：30 天

(二) 年基准保费：

1) 疾病身故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 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202 0.151

5-10 0.074 0.050

11-15 0.095 0.063

16-20 0.121 0.081

21-25 0.141 0.096

26-30 0.208 0.122

31-35 0.347 0.169

36-40 0.576 0.269

41-45 0.989 0.452

46-50 1.713 0.781

51-55 2.788 1.269

56-60 4.175 1.977

61-65 6.788 3.451

66-70 12.076 6.688

71-75 21.883 13.117

76-80 37.740 24.632

81-85 61.689 44.071

86-90 96.422 73.888

91-95 147.044 111.712

96-100 216.433 163.662

101-105 342.601 293.330

注：0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

除另有约定外，66-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

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

2) 疾病全残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 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020 0.015

5-10 0.007 0.005

11-15 0.009 0.006

16-20 0.012 0.008

21-25 0.014 0.010

26-30 0.021 0.012

31-35 0.035 0.017

36-40 0.058 0.027

41-45 0.099 0.045

46-50 0.171 0.078

51-55 0.279 0.127

56-60 0.417 0.198

61-65 0.679 0.345

66-70 1.208 0.669

71-75 2.188 1.312

76-80 3.774 2.463

81-85 6.169 4.407

86-90 9.642 7.389

91-95 14.704 11.171

96-100 21.643 16.366

101-105 34.260 29.333

注：0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

除另有约定外，66-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

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3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

二、参数调整系数

等待期系数

等待期（日） 系数

0 1.05

30 1.00

60 0.95

90 0.85

注：等待期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续保。

三、费率调整系数

调整系数 1

当地生活环境系数 系数

无污染、卫生饮食习惯健康 0.5（含）-0.8（含）



轻微污染、卫生饮食习惯良

好

0.8（不含）-1.1（含）

一般污染、卫生饮食习惯不

健康

1.1（不含）-2.0（含）

调整系数 2

是否提供体检报告 系数

提供 0.95

不提供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3

渠道销售成本 系数

无销售成本（官网、APP 等直销） 0.70

渠道销售成本较低 0.85

渠道销售成本中等 1.00

渠道销售成本较高 1.15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注：渠道销售成本是根据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与平均销售成本的对比。

调整系数 4

预期/历史赔付率 系数

不超过 30% 0.30（含）-0.75（含）

超过 30%，但不超过 50% 0.75（不含）-0.95（含）

超过 50%，但不超过 80% 0.95（不含）-1.50（含）

超过 80% 1.50（不含）-5.00（含）

调整系数 5

团体规模（人数） 系数

30以下 1.00

30-99 0.98

100-499 0.95

500-999 0.90

1000-4999 0.85

5000-9999 0.80

10000 及以上 0.75

调整系数 6

团体续保情况 系数

首次投保或非续保 1.00

第一次续保 0.95



第二次续保 0.90

第三次及以上续保 0.85

四、保险费计算

1. 每人年保险费（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）=[（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）×疾病身

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（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）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基准保费]

×等待期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1×费率调整系数2

2. 每人年保险费（续保）=[（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）×疾病身故保险金年基

准保费+（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）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基准保费]×费率调整系

数1×费率调整系数2

3. 团体年保险费=∑每人年保险费×费率调整系数3×费率调整系数4×费率调整

系数5×费率调整系数6

4.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人数增加时，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增收的保险费，根据

下列公式计算：增加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=该被保险人的年保险费×短期费率

系数

五、短期费率表

保险期间 短期费率系数（%）

1个月 10

2 个月 20

3 个月 30

4 个月 40

5 个月 50

6 个月 60

7 个月 70

8 个月 80

9 个月 85

10 个月 90

11 个月 95

12 个月 100

注：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。

短期保险费=年保险费×短期费率系数


